
第 1955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0月13日

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响导乡竹林村前圩组

钟伟民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5814733

申 请 人

北京智与信法律咨询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9类：数据处理设备；可下载的计算机程序；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；用户认证用硬件形式安

全令牌；厨房计时器；人脸识别设备；遥控信号用电动装置；电动调节装置；传感器；遥控装

置；手势识别软件

申请日期 2025年06月10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0月14日至2026年01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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